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龙岗分局2026年

饮用水机租赁服务项目公开征集采购公告

一、采购名称

2026年饮用水机租赁服务项目

二、采购项目概况

为分局本部以及龙岗管理站、龙城管理站、布吉管理站、南湾管理站、坂田管理站、横岗管理站、平湖管理站、坪地管理站共9个办公点提供2026年饮用水机租赁服务（饮用水机共50台），包括但不限于饮用水机的安装调试、清洁消毒、水质检测、更换滤芯等服务内容。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须提供自身经营许可信息相关证明文件）。
2.在经营活动中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4.响应供应商应当具有直饮水机生产或代理和经销资格。
四、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租赁期内成交供应商必须保证饮用水机的安全及正常使用，水质必须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2001）的要求，按响应承诺做好安装调试、清洁消毒、水质检测（按季度对9个服务点的饮用水进行采样，送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检测，检测报告于采样送检后7天内反馈采购人）、更换滤芯（根据水质检测情况进行更换，但每年至少更换1次所有设备的全部滤芯）等服务内容。
对设备的故障及维护保养的服务通知，成交供应商在接到报修后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一般故障1小时内修复（设备正常使用）；特殊故障需12小时内告知采购方原因及预计修复时间（最长不超2个工作日）。若在12小时内仍未能有效解决，成交供应商须免费提供同档次的设备予采购人临时使用。

成交供应商为采购人安排不少于3名主要技术人员对本项目提供日常设备维护保养、设备故障响应及水质采样等服务，主要技术人员需持有的证件或资质包括但不限于饮用水机设备维保相关技术证书或培训合格证明、健康证明。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服务地点及饮水机数量
1.分局本部：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8031号社保大楼，共12台饮用水机；
2.龙岗管理站：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植物园路325号，共6台饮用水机；
3.龙城管理站：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福路尚景华园一栋2层，共3台饮用水机；
4.布吉管理站：龙岗区布吉街道龙岗大道知春里大厦3-6层，共5台饮用水机；
5.南湾管理站：龙岗区南湾街道康桥花园1期A6栋1楼，共4台饮用水机；

6.坂田管理站：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和成世纪名园3栋A座4-5层，共5台饮用水机；
7.横岗管理站：龙岗区横岗街道龙岗大道塘坑段3164号，共5台饮用水机；
8.平湖管理站：龙岗区平湖街道顺昌街96号，共5台饮用水机；
9.坪地管理站：龙岗区坪地街道湖田路49-1号，共5台饮用水机。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预算人民币150,000.00元。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设备及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合理利润。报价由响应供应商根据询价公告自行测算。

3.响应材料一式四份，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报送。响应材料应当包括但不限于：

（1）报价单；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2023年以来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4）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附件1，请务必注意部分内容需要手抄）；

（5）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附件2）；

（6）法定代表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最近一个月的单位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7）(饮用水机租赁服务项目）同类业绩材料（响应供应商2022年12月1日起至本项目递交文件截止之日止（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提供的合同金额不低于10万元的饮用水机租赁服务类项目合同，要求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

（8）工作方案；
（9）其他响应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六、评审方式

（一）本项目采购评审方式为采购人召集采购评审小组，对响应供应商的报价、资格资质、公司介绍、服务方案等要素进行综合评比，各要素得分权重由采购评审小组确定，最终获得最高分的可成为候选成交供应商；

（二）本次公开征集采购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公告期限：2025年12月5日至12月10日。

八、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请有意参与报价的响应供应商将所需资料于2025年12月11日9时30分前送至深圳市社保局龙岗分局，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8031号社保大楼505室。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先生，28921218

附件：1.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龙岗分局

                        2025年12月5日

附件1
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

本公司在投标前已充分知悉以下情形为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时的重大风险事项，并承诺已对下述风险提示事项重点排查，做到严谨、诚信、依法依规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一、本公司已充分知悉“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法定情形，相关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通过转让或者租借等方式从其他单位获取资格或者资质证书投标的。

（二）由其他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负责人在投标供应商编制的投标文件上加盖印章或者签字的。

（三）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的。

（四）投标保证金不是从投标供应商基本账户转出的。

（五）其他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行为。

二、本公司已充分知悉“与其他采购参加人串通投标”的法定情形，相关情形包括但不限于：
（一）投标供应商之间相互约定给予未中标的供应商利益补偿。 
（二）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

（三）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或者由同一人分阶段参与编制的。

（四）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或部分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五）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内容存在非正常一致。

（六）由同一单位工作人员为两家以上（含两家）供应商进行同一项投标活动的。

（七）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八）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九）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公司已充分知悉下列情形所对应的法律风险，并在投标前已对相关风险事项进行排查。

（一）对于从其他主体获取的投标资料，供应商应审慎核查，确保投标资料的真实性。如主管部门查实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无论相关资料是否由第三方或本公司员工提供，均不影响主管部门对供应商存在“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违法行为的认定。

（二）对于涉及国家机关出具的公文、证件、证明材料等文件，一旦涉嫌虚假，经查实，主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并移送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主管部门将一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三）对于涉及安全生产、特种作业、抢险救灾、防疫等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实施提供虚假资料、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将依法从严处理。 

（四）供应商应严格规范项目授权代表、员工参与招标投标的行为，加强对投标文件的审核。项目授权代表、员工编制、上传投标文件等行为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供应商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供应商对投标电子密钥负有妥善保管、及时变更和续期等主体责任。供应商使用电子密钥在深圳政府采购网站进行的活动，均具有法律效力，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供应商擅自将投标密钥出借他人使用所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六）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相关情形如查实，依法作投标无效处理；涉嫌串通投标等违法行为的，主管部门将依法调查处理。

四、本公司已充分知悉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的法律后果。经查实，若投标供应商存在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主管部门将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以一至三年内禁止参与本市政府采购，并由主管部门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处采购金额千分之十以上千分之二十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参与本市政府采购资格，处采购金额千分之二十以上千分之三十以下罚款，并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以下文字请投标供应商抄写并确认：“本公司已仔细阅读《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充分知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并承诺将严谨、诚信、依法依规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负责人/投标授权代表签名：

知悉人（公章）：

                    日期：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